2024年度重点项目服务中心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县财政局的安排，我办对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 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单位机构、人员情况
我单位为2024年新成立的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内设综合室、项目联络室内设综合室、项目联络室，现有在职干部职工5人。
2、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县委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重点建设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1、预算平衡情况：2024年预算总收入24万元，其中财政一般预算拨款（补助）24万元，非税收入0万元，支出24万元，收支平衡。
2、预算支出分析：2024年支出预算为24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0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24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0万元。
3、主要工作及专项资金安排：
（1）为县重点建设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
（2）承担县重点建设项目前期准备相关工作，为下达县重点建设项目计划和责任目标提出建议；
（3）承担县重点项目建设投资统计、调度推进、重大问题协调等有关事务性工作；
（4）承担县重点项目建设后评价、考核工作，对参建单位实行业绩记录，对县重点建设项目责任目标完成情况提出奖惩建议；
（5）参与县重点建设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有关政策、法规、标准、定额等研究，提供咨询服务；
（6） 承担相关项目的联络对接工作，收集整理重点建设项目及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相关政策及信息；
（7）协助监督检查重点项目建设招投标、工程质量、资金使用；
（8）承担县发展和改革局交办的其它工作。

三、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情况
（一）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制定了单位财务制管理、公务接待，日常财务处理及时规范，2024年按照财政局要求开展了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进一步完善了内部控制体系。
（二）严格预算支出管理。认真落实预算管理和绩效管理各项制度要求，在支出预算编制上，根据“总量控制、计划管理”的要求，从严控制行政经费，压缩公共开支，严格控制“三公”经费，资产的配置严格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合理规范使用财政资金，保障部门整体支出的规范化、合理化、科学化。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本年预算配置控制较好，财政供养人员控制在预算编制以内，编制内在职人员控制率100﹪。
2.预算执行控制较好。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预算完成率达到100﹪，预算控制较好，全年没有新建楼堂馆所。
3.预算管理较为理想。制定了切实有效的财务、公务接待、资产等内部管理制度，认真进行预算编制，进一步明确了行政经费审批手续和报销程序，各项经费支出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等有关规定执行，加强了财务管理，规范了收支行为，各项制度的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但仍需进一步强化。部门预算收支严格按照年初部门预算方案执行，部门预决算、“三公”经费预决算按要求及时进行了公开。
五、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表》的评价结果
对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表》，我办各项指标都较好地达到了相关要求，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论：优。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1.预算编制的精准性、合理性有待提高，预算执行中存在偏差。
2.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及整体支出管理工作的需要，拟实施的改进措施如下：
1.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
加强预算编制的前瞻性，按照政策规定及本部门的发展规划，结合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预算收支变化因素，科学、合理地编制本年度预算草案，避免有些业务工作未列入预算，中途再进行审批的情况。
2.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
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3.持续抓好“三公”经费控制管理。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规模和比例，把关“三公”经费支出的审核、审批，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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